附件2：
石家庄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后评估
工作规则（试行）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石家庄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活动，强化招投标事后监管，提升招标代理水平，促进评标专家提高评标质量，引导投标单位适度有序竞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国家七部委12号令），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后评估（以下简称“标后评估”）是指招标投标活动完成后，由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部门（以下简称“招投标监督部门”）组织对其监管招标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过程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招标结果是否合理进行的评估。
标后评估由评估委员会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已完成招投标项目的评标结果合理性、与招投标有关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招标人及招标代理人、投标人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并做出评价。
第三条 标后评估的主要内容：
（一）招标程序的合法性、合规性；
（二）招标文件是否设置不合理的排他性条件或排他性技术要求；
（三）招标人是否公平、公正处理投标人的质疑、异议；
（四）招标人是否引导投标人合理、有序竞价；
（五）过多投标人淘汰环节是否遵循择优或竞价原则；
（六）定标工作的合法性、合规性；
（七）中标人在所有递交文件的投标人中是否属于综合实力较强、信誉较好、价格合理的投标人；
（八）是否存在围标串标情况；
（九）招标过程中的其他异常情况。
第四条 标后评估以招标结果是否合理作为导向，重点评估评定分离项目的招标结果是否实现“择优和竞价”的招标目的。
后评估以招标文件、投标资料、评标资料、定标资料、投诉处理情况、中标通知书、书面合同等招投标资料为依托，分初步筛查和详细评估两个阶段进行，主要考察入围方式、定标方式、拦标价及下浮率区间、平均下浮率、投标人综合实力、中标人综合实力等指标，重点评估招标结果是否达到“择优和竞价”的招标目的。
以下情况是标后评估重点关注的事项：
招标人行为评估
（一）招标文件的评标、定标方法是否引导投标人进行合理有序竞价，是否出现大多数投标人报价集中贴近投标报价上限价的一定区间范围内；
（二）在票决或其他方式定标环节，得票较多投标人其综合实力、信誉、履约能力是否比得票较少（包括未得票）投标人的综合实力、信誉、履约能力更强、更好；在综合实力、信誉、履约能力相当的投标人中，投标报价较低的投标人得票是否多于投标报价较高的投标人得票；
投标人行为评估
（一）投标人是否以他人名义投标；
（二）投标人是否存在串通投标或围标行为。
评标委员会行为评估
（一）是否依法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干预；
（二）接受参加评标活动的是否索取合法劳务报酬之外的费用或者以评审费高低要挟招标人；
（三）是否遵守评标工作纪律，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四）是否存在劣标高评、优标低评，在评标中显失公正；
（五）评标打分结果或者评审定性结论是否带有倾向性；
（六）评标意见是否针对投标文件具有科学性、公正性;

（七）是否对依法应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或否决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不合法；
（八）在过多投标人淘汰环节，进入评标环节投标人是否比被淘汰投标人综合实力更强、信誉更好、履约能力更强；
（九）招标结果是否出现下列异常情况：
1.综合实力、信誉、履约能力一般且投标报价位于高价区的投标人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综合实力更强、信誉更好、履约能力更强的投标人不入围、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2.综合实力、信誉、履约能力一般（无论其投标报价是否位于中低价区）的投标人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综合实力更强、信誉更好、履约能力更强、投标报价与其相当或较低的投标人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第五条 标后评估每季度一次，评估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原则上覆盖前一时间段所有评定分离招标项目。下列评定分离招标项目应进行重点评估：
（一）市重点项目；
（二）单个标段招标预算金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施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专业工程、400万元以上的材料、设备或服务；
（三）对评标公正性有争议的项目或者招标过程中异议
较多或者有投诉的；
（四）信访件质疑招投标公开、公平、公正的；
（五）舆论、媒体关注的；
（六）群众反映强烈的；
（七）在建工程出现质量、安全事故的；
（八）涉及上级部门交办事项或纪检监察、审计等有关部门移交线索的。
被抽取的项目，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应如实提供相应项目全部招标资料。
第六条 标后评估实施方式采用组织专家评估。参与标后评估的专家应熟悉石家庄市建筑市场从业企业的综合实力、信誉、履约能力等情况，要求个人的作风正派、品德端正，单位的信誉良好，确保评估工作过程保密、结果客观公正。评估过程避重就轻、弄虚作假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评估专家原则上从河北省评标专家库中从事评标工作8年以上的评标专家。人数100名左右组成评估库。
评估采取随机抽取形式，随机抽取3至5名资深专家组成评估委员会。
评估专家采用义务免费形式进行评估工作。评估工作结束后，表现出色的专家将在石家庄市住建局网站及河北省招投标协会网站通报表彰，并发放荣誉证书。获得荣誉证书的评委所在单位同时记录良好信用记录一次。
第七条 被评估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成员以及中标候选人单位评估专家应当回避。
第八条 标后评估可分为初步筛查和详细评估两个阶段进行。
初步筛查时，主要查找存在本规则第四条所列情形的招标项目以及须进行重点评估的招标项目。
详细评估主要针对初步筛查找出的招标项目，按照本规则第三条、第四条要求进行。
第九条 招投标监管部门应在标后评估工作完成后一个月内将评估报告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总。
总体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合理性存疑的招标项目，原则上实行约谈制度或公示制度进行处理。
第十条 招投标监督部门应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应将有关线索移送同级纪检监察部门。
第十一条 评估结束后，评估委员会应出具标后评估结果。评估结果不影响评标结果，但作为对招标代理机构、评委和投标人责任追究的依据，并与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评委动态考核、投标单位信用体系相结合。
第十二条 招标人及有关招投标市场主体应对标后评估中发现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在规定时间内制定改正措施。
第十三条 根据标后评估结果，进行如下责任追究：
（一）、招标代理机构或者招标人存在问题的责令改正或作出书面检查，并计入信用档案；
（二）、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责任追究采取约谈、责令书面检查、暂停评标资格和取消评委资格等方式进行：
1、未依法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的；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责令书面检查，取消评委资格。
2、接受参加评标活动的是否索取合法劳务报酬之外的费用或者以评审费高低要挟招标人的；存在劣标高评、优标低评，在评标中显失公正的；评标打分结果或者评审定性结论是否带有倾向性；对依法应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或否决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不合法；对其进行约谈，暂停评标资格6个月。暂停评标资格3个月；
3、综合实力、信誉、履约能力一般且投标报价位于高价区的投标人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综合实力更强、信誉更好、履约能力更强的投标人不入围、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综合实力、信誉、履约能力一般（无论其投标报价是否位于中低价区）的投标人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综合实力更强、信誉更好、履约能力更强、投标报价与其相当或较低的投标人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对其进行约谈，暂停评标资格3个月
（三）投标单位投标人是否以他人名义投标的责令改正、记录不良信誉等：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或围标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记录不良信誉，并向社会公开。
